
延長服務名冊陳報作業-102/12/31修訂 

參考法規： 

1.「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」第 16條 

(99年 1月 1日起，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僅教授得辦理延長服務)。 

2.「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教授、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處理要點」 

（95年 10月 3日台人(三）字第 0950141476C號令發布修正第 4點、第 6點） 

3.教育部 91年 12月 10日台(91)人(三)字第 91179232號函 

(自即日起免送教育部備查) 

作業流程： 

 

 

 
每年 3 月中旬函檢送相關院、系(所)下學年度年滿 65 歲

（含）以上之教師名單，並陳校長室、副校長室，另複

印 1 份送人管組，俾便提教師評審委員會。 

1.教師評審委員會 3 級 3 審決議同意教師延長服務。 

2.人管組於 5 月下旬及 12 月上旬備妥 3 級 3 審會議紀錄

（可節錄）、會議簽到簿、教師相關著作資料及醫院

體格健康證明等影本送人福組。 

1.編製「淡江大學核定教授、副教授延長服務名冊」。 

2.至遲於屆齡(期)1 個月前將延長服務名冊及校教師評審

委員會會議紀錄（可節錄）影本，函送私校儲金會。

另送 1 份已用印完成之延長服務名冊予公保業承辦

人，俾憑辦理延長加保日期事宜。 

3. 將人管組提供的 3 級 3 審會議紀錄（可節錄）、會議

簽到簿、教師相關著作資料及醫院體格健康證明等影

本裝訂後，存人事資料袋備查。 

4.函知教師本人，其延長服務案已由校教評會決議通過。 

編製當學年度教師延長服務名單，並列印 1 份送人管組

存參。 


